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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下） 

 

第二期：劳动者自由评论行为侵犯所属用人单位名誉权之分析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与自然人一样享有名誉权与荣誉权，

拥有保护和维护自身社会评价的权利。由此，尽管宪法赋予了劳动者自由发表意见的基本权

利，但其在发表有关所属用人单位的评论时，仍应以不侵犯用人单位名誉权为底线。  

法律并未对自然人与法人的名誉权保护进行区别对待，但在司法实践中，出于对劳动者

批评权与监督权的保护，法院通常更倾向于对用人单位的名誉权采取弱保护的态度，而更多

地将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负面评论纳入其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一、 劳动者自由评论行为的侵权构成要件  

相比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评价行为，法院在判断劳动者的言论是否侵犯所属用人单位

的名誉权时，通常会适用更为严格的认定标准，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证明侵权行为具

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 劳动者对所属用人单位的负面评价缺乏事实基础  

用人单位需要证明，劳动者发表的关于用人单位的负面信息缺乏基本的事实基础，

完全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在司法实践中，出于对劳动者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的保护，

如劳动者发表的评论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并非完全凭空捏造、恶意侮辱、诽谤，即便

劳动者在该等事实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见，导致用人单位的名誉受到负面影响，

法院一般会认为劳动者的评价行为属于舆论监督权的行使，用人单位对此应当负有一定

程度的容忍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当名誉权案件中的原告为食药企业时，法院通常会提升“负面评价

缺乏事实基础”这一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扩大劳动者及普通社会公众舆论监督权的权

利范围，这也直接导致食药企业在该类名誉权侵权案件中胜诉率长期处于低位。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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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当与劳动者发生名誉权纠纷时，食药企业作为原告在诉讼程序中通常会面临以下难

点： 

第一，相较于普通企业，由于食药企业的业务范围涉及医药、食品等重大民生领域，

属于重点监管行业，扩大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范围有助于维护食药品安全之公共利益。

因此，当食药企业的名誉权与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

上会更倾向于保护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权，要求食药企业对社会公众的批评与监督承担

更多的容忍义务。  

第二，由于食品、药品行业的合规环境相对复杂，企业出现合规问题的可能性也相

对较高，在此情况下，当劳动者发表关于食药企业存在合规问题的负面评论时，即便该

等评论内容确实与客观实际不相符，但司法机关亦有可能认为，该等评论属于劳动者对

加强食药品行业监督审查的意见和建议，是对食药品安全之公共利益的关注，只要不存

在恶意诽谤诋毁的情况，应当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1。 

第三，相较于普通社会公众，食药企业的员工或前员工往往更为了解关于企业经营

管理的真实情况，包括公司内部可能存在的合规问题，面临政府部门的调查或受到处罚

的情况等。因此，当该等员工在与公司发生争议并选择曝光所属食药企业的所谓合规问

题时，相关言论一般具有一定的事实来源，这也使得司法机关更倾向于认为，劳动者所

发表负面评论并非凭空捏造，更非恶意侮辱诽谤，即便评论内容存在一定失实之处，用

人单位也应予以容忍。  

(二) 用人单位的社会评价客观上确因劳动者发表的负面信息受到损害  

用人单位需要证明，劳动者发表的不实负面评价确实降低了其社会评价。由于法人

的社会评价难以评估与量化，因此，关于法人的社会评价是否因不实评论而降低的认定

标准，是法人名誉权纠纷中最为关键，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

会从发表评论的劳动者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不实信息的传播范围、及接收不实信息的相

对方等客观方面来判断用人单位的名誉是否收到了实际损害。  

首先，如果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所属的行业内具备的一定影响力，或在用人单位内部

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则该等影响力将使其披露的负面信息具有更高的信任度。在此情

况下，法院会更倾向于认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劳动者所发布的负面信息将不可避免地

会对用人单位的社会评价造成实质性损害
2
。  

其次，如果接受负面信息的相对方是用人单位的客户或潜在客户，则该等信息的披

露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客户或潜在客户对用人单位作出的社会评价，影响相关的商业判断

与决策，损害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功能。  

                                                      
1 内蒙古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与程某名誉权纠纷案，案号：（2018）沪 0112 民初 9577 号。 

2 某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张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案号：（2017）京 0108 民初 50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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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如果劳动者通过微博或微信发表的负面评论具有较高的转发量与评论数量，

或者部分转发与评论的用户确因误导而一同参与发表贬损信息，则法院将更容易通过网

络用户的转发和评论数据等客观证据来认定用人单位的名誉受损情况。  

最后，如果劳动者所发布的不实信息传播范围仅限于用人单位公司内部，由于相关

信息并不能为公司外部的其他人知晓，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该等负面

信息不会造成用人单位的社会评价降低，相应地，发布负面信息的行为也不构成对用人

单位名誉权的侵犯。  

尽管上述因素对于法院判断劳动者的不实评论是否对所属用人单位的名誉造成负

面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但落实至每个具体案件时，法院对用人单位名誉受损这一

构成要件的判断仍具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  

(三) 劳动者对关于所属用人单位的负面评价的发表与传播存在过错  

用人单位需要证明，劳动者对于不实言论的发布主观上具有过错。通常情况下，如

果劳动者发布的负面评论完全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评论中包含有劳动者作出的侮辱用人

单位人格的激烈言论，则该等评论本身即可证明劳动者主观上具有通过捏造事实方式贬

损用人单位名誉的故意。 

二、 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负面不实评论之诉讼建议  

如前所述，尽管法人名誉权具有财产属性，但在认定劳动者发表的负面评论是否侵犯所

属法人名誉权时，法院一方面会考虑劳动者的行为是否对用人单位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害后果，

另一方也会尊重劳动者言论自由与合理怀疑的权利，适当弱化对用人单位名誉权的保护。正

因如此，在发现劳动者存在发表负面不实信息可能损害公司名誉时，用人单位应当及早要求

律师介入，协助收集并固定较易灭失的侵权证据，并从以下几方面完成案件的准备工作：  

第一，固定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随着自媒体等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在名誉权侵权案

件中，侵权信息的传播载体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以及电子邮件等网络

媒介。由于该等网络媒介中所保留的电子数据具有易灭失、易篡改的特点，因此，在发现侵

权信息时，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通过公证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侵权信息的具体内容、转载数

量、其他用户的评论内容、以及发布者账号等信息。  

第二，明确侵权主体。在劳资双方出现剧烈矛盾的情况下，为发泄对用人单位的不满情

绪，部分过激的劳动者会选择通过匿名的方式向用人单位的客户 /潜在客户或行业中的其他

公众散布关于用人单位的负面言论。针对该等情况，用人单位应当在日常用工管理过程中注

意收集与保存劳动者的个人手机号码与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以便在诉讼程序中向法院证实

涉案自媒体账号的所有者与侵权信息的发布者。  

第三，确定侵权损失的范围。在名誉权纠纷中，用人单位可以从客户流失与公司业绩下

滑等角度出发，收集客户因侵权信息作出解除合同的决定，公司产品销量在侵权信息发布期

间的下降数据，或潜在客户因侵权信息而拒绝合作等证据材料，以证明公司因侵权信息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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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实际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人名誉权案件的赔偿范围与具体金额仍取

决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需要由法官根据每一案件的具体事实情况酌情确定。  

通过上述准备工作，用人单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原告在法人名誉权案件中的举证难

度。但是，如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贸然发表有损公司名誉言论的情况，还需公司与劳动者

建立稳定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劳动者关于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意见与情绪，在劳资双

方形成激烈的对立立场前，通过信息披露等沟通方式，疏导和化解劳动者的不满情绪，从源

头上降低双方之间发生名誉权侵权纠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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